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傑出校友推薦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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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單位

名稱
	
	首長

姓名
	(請打姓名，簽名請簽第二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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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請於http://cte.tmue.edu.tw/front/bin/ptlist.phtml?Category=41下載推薦表電子黨，將本推薦表填妥後，於推薦截止日前分別以(1)推薦表電子檔的磁片(電子檔的推薦人處請打字)及(2)書面推薦表(即推薦表印出後，需推薦人簽名)（如有其他附件於選拔結束後，需要退還，請附回郵住址信封）逕寄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收(信封請註明傑出校友選拔及選擇之選拔類別:教學類;行政類;學術類;服務類)（100臺北市愛國西路一號，電話02-23113040轉833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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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本欄請以條列方式詳舉被推薦人歷年經歷及各項具體優良事蹟，請以一頁為限，精簡為要。）


	推薦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簽章）




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傑出校友選拔實施要點

1、 目的:獎勵校友優良品德，表揚校友對國家,社會、或教育之重大貢獻與成就,以激勵在校

同學專業精神。 

2、 選拔次數:每年選拔一次。 

3、 選拔類別及標準:凡本校畢(結)業校友品德、優秀、思想純正，且具有下列類別優異表現事蹟者。

(1) 教學類:公私立各級學校教師在教學與學生輔導具特殊優良表現事蹟者。

(2) 行政類:各級教育行政人員、公私立各級學校校長及幼稚園園長著有績效者。

(3) 學術類:從事學術研究或藝術創作，具有卓越表現或貢獻者。

(4) 服務類:從事社會教育或服務工作有傑出表現或貢獻者。 

4、 選拔人數:每類選拔以不超過三名為原則，如未達表揚標準者從缺。

五、選拔程序: 

(1) 成立選拔委員會:本選拔委員會，設置委員十一人，由校長聘請本校副教授以上專任教授、校友會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傑出校友選拔委員會。

(2) 發布選拔消息:於每年九月下旬發布選拔傑出校友訊息。 

(3) 接受推薦: 1.推薦方式:可由(1)服務機構、(2)本校師長、(3)校友會、或(4)校友三    

人連署推薦(推薦表如附件)。

 2.受理推薦單位: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(10001台北市愛國西路一號)。

 3.受理推薦日期:自即日起至10月20日止,以郵戳為憑。 

(四)提送選拔委員會評選:於11月15日前由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召集選拔委員會開會評選。 

六、表揚時間與方式:由校長於每年校慶時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牌一座，以資鼓勵;並將傑出校

友之具體事蹟刊登於「國教新知」及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網站，以廣影響。 

七、附則:本實施要點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